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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政办规〔2023〕5号

晋政文〔

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
规范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工作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市直各单位：

为提高生活垃圾处理费征缴率，加快生活垃圾减量化、资

源化和无害化，保护和改善城市环境，根据《福建省城乡生活

垃圾管理条例》规定，在参照《晋江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

收暂行规定》（晋政文〔2008〕211号）基础上，结合我市当前

实际，就进一步规范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工作明确如下：

一、征收范围

按照“谁产生，谁付费”原则，全市范围内所有产生生活垃圾

的国家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个体经营者、社会团体、常住人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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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暂住人口等，均应按规定缴纳生活垃圾处理费。

二、征收方式和标准

（一）市自来水公司代收

市区六个街道征收对象由市城市管理局委托福建省晋江自

来水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市自来水公司）在收取自来水水

费时按月一并代收。

1．市区六个街道的居民用户，由市自来水公司每月在收取

水费时按 8元/户·月标准一并代收。其中，未实行“一户一表”改

造的小区，由市住建局督促物业服务企业提供小区用水户数，

无物业管理小区（社区）由属地负责提供小区用户数，并及时

更新入住用水户数量，市自来水公司根据核定的用水户数代收。

2．国家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等单位用户按 5 元/

人·月标准定额征收，非私营单位由市城市管理局组织申报，私

营单位由属地街道核实申报，核定征收数额后由市自来水公司

每月代收。

3．营业店铺、室外大排档按 30元/间·月，农贸市场、固定

摊点按 30 元/摊·月标准由市自来水公司每月代收，没有独立用

水账户的由属地街道核实申报，纳入相关用水账户缴纳。

（二）镇人民政府、经济开发区征收

1．各镇辖区范围内常住人口和暂住人口参照 3元/人·月标

准，按相关流程要求组织收缴。有自来水覆盖的镇，可以委托

提供服务的自来水公司代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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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各镇区规划区内国家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营

业店铺、室外大排档、农贸市场、固定摊点等征收对象，由各

镇参照市区六个街道标准组织征收。

3．经济开发区参照乡镇征收标准和方式，自行组织征收。

三、收费管理

生活垃圾处理费实行收支两条线，财政专户管理，专门用

于生活垃圾的收集、中转运输、处理等环节产生的费用，任何

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、挪用、坐支。由自来水公司代收的，全

额上缴财政专户后，由市财政局按征收总额的 8%核拨代收手续

费。

四、激励机制

为提高征收积极性，按晋江市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核定

各镇、经济开发区年应收缴生活垃圾处理费基准数额，2023年

任务数额为基准数额的 70%，2024 年任务数额为基准数额的

80%，2025 年任务数额为基准数额的 90%，对完成任务数额的

除返还 50%比例任务数额外，并将超出任务数额的部分予以

100%返还；对完成征收任务的按公安部门统计人口数拨付农村

环卫保洁经费，未完成任务数额的按其征收人口数拨付农村环

卫保洁经费。

五、减免对象

（一）对下岗职工自谋职业者、下岗未就业、失业人员及

处于最低生活保障线下领取生活困难补助的低保对象和享受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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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定期抚恤补助的重点优抚对象（包含革命“五老”人员）、烈属、

特困人员、残疾人、特殊困难户等免征生活垃圾处理费。符合

本条免征对象的，提供民政、残联等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提交

属地镇（街道）、经济开发区，由镇（街道）、经济开发区核实

汇总至市城市管理局。

（二）消防、公共园林绿化、市政设施、环卫设施等特殊

用户免征生活垃圾处理费。符合本条免征对象的，提交统一社

会信用代码证书（或营业执照）和主管部门意见，由镇（街道）、

经济开发区核实汇总至市城市管理局。

（三）当月用水≤5吨的居民用户免征生活垃圾处理费。

六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市自来水公司负责提供六个街道“一户一表”的居民用

户数、未实行“一户一表”改造的小区、营业店铺、农贸市场和国

家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用户；市自来水公司负责开发

征收系统软件，软件开发及后期维护费用由市财政承担。

（二）市住建局督促物业服务企业提供未实行“一户一表”

改造小区用户数，无物业小区由属地负责提供小区用户数，市

住建局、属地镇（街道）、经济开发区核实后汇总到市城市管理

局。

（三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提供个体经营者数量及清单。

（四）市民政局负责提供社会团体数量及清单。

（五）市财政局负责指导财政专户的收支两条线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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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生活垃圾处理费参照《泉州市城市管理局 泉州市财

政局 泉州市税务局关于同意将垃圾处理费开具在增值税发票

备注栏内并作为会计原始凭证的通知》（泉城管〔2019〕268号)

文件精神，开具在水费增值税发票的备注栏内。

七、附则

（一）本通知自 2023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5

年 12月 31日止。

（二）具体事宜由市城市管理局负责解释。

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年 6月 15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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